关于对《沂源县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财政绩效评价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规范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行为，强化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结果导向和绩效导向，加快建立贯穿采购流程的全链条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活动监管，推进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项目绩效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县财政局研究制定了《沂源县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财政绩效实施方案》。

二、制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

三、主要内容

《沂源县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财政绩效实施方案》共分六条。

第一条绩效评价对象和主体。该部分对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对象和主体进行了概括。

第二条绩效评价依据。该部分对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评价依据进行了描述。

第三条绩效评价指标和内容。该部分详细规定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评价内容。
第四条绩效评价范围和工作步骤。该部分明确了绩效评价范围和工作步骤，主要包括部署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绩效评价、撰写绩效评价报告、确定评价结果。

第五条绩效评价分值及等级。对项目的评价分值以及等级和一票否决情形进行了规定。

第六条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本条对评价结果反馈、评价结果应用、评价结果公开进行了详细描述。

